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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山东现代学院委员会

鲁现代团字〔2023〕12 号

山东现代学院大学生自律委员会章程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山东现代学院大学生自律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自律

会”），是在学生处具体指导下开展工作的学生组织，是大学生实

行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、自我教育、自我监督的学生组织，是学

生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第二条自律会致力于建设良好的学习生活秩序，发挥广大学

生在全校教育管理与服务中的积极作用和主观能动性，培养学生

“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、自我教育、自我监督” 的能力，实现“培

育思想、服务同学、引领学风、共同成长”的目标。

第三条 自律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

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宪法、法律法规为依据，体现社会主

义办学方向。

第二章 成 员

第四条 凡取得山东现代学院学籍的全日制本科、专科学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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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认自律会章程，不分年龄、性别、民族、宗教信仰、政治面貌

均可申请加入自律会。

第五条 自律会成员的基本权利：

1.在自律会内享有平等的选举权、被选举权；

2.有权利通过正当方式和途径对自律会开展的工作进行监督，

并提出质询、批评和建议；

3.依照自律会章程规定的民主程序，讨论和决定自律会的重

大事务；

4.有权参加自律会举办的各种活动；

5.有权通过自律会各级组织向有关部门如实转达建议、要求

或意见。

第六条 成员的基本义务：

1.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守校规校纪，遵守自律会章程；

2.执行自律会决议，完成各项任务，维护学校和自律会的利

益和荣誉。

3.在开展工作期间，不得有损害国家、社会以及学校、自律

会的形象以及利益的事，不得妨碍他人行使权力。

4.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努力学习，热心为同学服务。

第三章 组织机构及工作职责

第一节 组织机构

第七条 自律会共有主席团成员 3 名，下设督导部、纪检部、

宿管部、卫生部四个部门，各部门设置部长 1 名，副部长 2 名。

第二节 工作职责

第八条 自律会各部门职责

1.主席团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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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主持自律会全面工作，讨论制定自律会工作计划，主持

召开例会，布置各项工作。

（2）自律会主席团对自律会负责，接受自律会成员及全校学

生的监督。

（3）指导、帮助、检查、督促自律会各职能部门开展工作，

并做好组织协调。

（4）带领自律会全体成员积极主动地完成承担的各项工作。

2.督导部职责

（1）负责自律会的宣传工作，搭建自律会展示自我风貌的平

台和外界了解我校的窗口，增强自律会在学校的影响力。

（2）快速准确地把握各部门的工作动态，确保新闻的时效性。

（3）定期公布学生处对违纪同学的处理结果。

（4）负责自律会大型活动的宣传策划工作及会场布置。

（5）开展提高思想觉悟、美化校园的各种宣传活动。

（6）积极完成自律会主席团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3.纪检部职责

（1）对学生日常校园不文明行为进行监督检查，对扰乱公共

秩序、损害公共设施、打扰他人学习和休息的同学进行制止、说

服和教育。

（2）负责协助整理出勤、违纪事件，配合对违纪事件进行调

查。

（3）积极完成自律会主席团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4.宿管部职责

（1）协助公寓管理服务中心做好相关工作，配合值班老师、

宿舍管理员进行晚间检查和巡逻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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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加强对学生宿舍卫生、晚归、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、饲

养宠物、私接电线、长明灯、长流水、破坏宿舍公共设施等违纪

行为进行检查。

（3）配合公寓管理服务中心开展“优良学风”宿舍的评比活

动及其他活动，调动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，丰富宿舍文化生活。

5.卫生部职责

（1）协助卫生科开展“爱国卫生”运动、校园绿化、净化、

美化义工活动以及卫生评比等工作。

（2）配合卫生科严格、认真、公正地做好日常室内卫生、环

境卫生以及大型活动场地等检查工作，

（3）积极开展各种卫生宣传及促进交流活动。

第四章基层组织

第一节 各二级学院自律会

第九条 各二级学院自律会是各二级团总支和校自律会指导

下的基层自律会组织。山东现代学院自律会着力构建“学校、学

院、班级”三级联动工作机制，从制度制定、资源整合、活动开

展等方面对各二级学院自律会进行联系、帮助和指导。

第十条 各二级学院自律会可根据本章程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

定适合本学院的组织章程，并参照章程设置的工作部门，选拔工

作人员（主席团成员不超过 3 人）。

第十一条 各二级学院自律会每年通过至少一次集中会议或

书面形式向校自律会汇报工作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第十二条 各二级学院自律会的考核工作及评优工作由校自

律会组织开展，每年至少 1 次。

第十三条 各二级学院自律会应执行学校学生处和各二级学



5

院学生管理干部的工作部署，并根据各二级学院自律会的具体情

况独立开展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活动。

第五章 学生骨干

第十四条 学生骨干候选人须符合政治合格、品德良好、学习

优秀、作风过硬、群众基础好等标准，选拔过程公开透明、公平

竞争，确保广大同学的知情权、参与权，选拔结果进行公示，接

受广大同学监督。

第十五条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校规校纪，遵守山东现代学

院自律会章程。对于无法正常完成学业、考核不合格、违纪违法

以及其他无法正常履行职责的学生骨干，应按照规定和程序予以

劝退或撤职。

第十六条 高效完成学校下发的各项工作任务，做到“雷厉风

行，令行禁止”，不出现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、拉帮结派的现象，

要以大局为重，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，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，

自觉维护学校广大学生的利益。在日常生活、学习中起到模范带

头作用。

第六章 自律会成员的礼仪规范

第十七条自律会成员应举止文明、仪表端庄：

1.仪容仪表基本要求：衣着整洁大方、朴素得体，符合学生

身份。

2.具体要求：

（1）男生发型：男生不得留长发，不得剃光头，不得染发、

烫发、应做到前额处不过眉毛，后部头发不遮衣领，鬓发不遮耳

朵，鬓角不超过耳垂，不留怪发型。

（2）女生发型：女生头发应整洁，不烫发、不染发、不披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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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发，要求前额刘海不遮眉，不梳怪发型。

（3）开例会或者值班期间应做好仪容仪表穿戴整齐，女生必

（4）穿着应得体，工作期间应着正装。不穿背心、吊带衫、

超短裤\裙、低胸装等不符合学生身份的奇装异服。夏服的纽扣除

最上面一颗外，其余必须扣上；冬装拉练至少拉上 2/3。

（5）在校不穿高跟鞋，不穿拖鞋进入教学区。

（6）不佩戴各种饰物（包括项链、手链、耳钉等）

（7）不涂胭脂粉末、不画眉毛、不抹口红、不涂指甲油、不

留长指甲。

第七章 工作证使用程序

第十八条 工作证是证明自律会成员身份的证件，自律会成员

应保持工作证完好无损，并在工作时间正确佩戴，将带有姓名、

职务等字样的一面朝外。

第八章 附 则

第十九条 本章程最终解释权归共山东现代学院大学生自律

委员会所有。

共青团山东现代学院委员

大学生自律委员会

2023 年 4 月 4 日

主题词：大学生自律委员会 章程

抄 送：学生处、二级学院、二级团总支

共青团山东现代学院委员会 2023年4月4日印发

共印 14 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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